
 

公告 
有關收購NORTON GOLD FIELDS LIMITED的FIRB批准及北京市發展改革委的核准 

 
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“本公司”）董事會欣然宣佈，本公司已收到澳大利

亞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（“FIRB”）的通知，FIRB按澳大利亞聯邦政府的外國投

資政策，對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收購Norton Gold Fields Limited所有已發行股份

權益沒有異議。該通知屬無條件並有效12個月。據此，本公司(透過其附屬公司

金宇（香港）國際礦業有限公司)於2012年5月31日的收購執行契約中場外收購要

約 ("要約") 所指的FIRB批准條件現已達成。 
 
另外，本公司亦收到北京市發展改革委對該要約的核准，但仍需要等待中國的其

他監管機構必須的批准。 
 
截至本公告日，本公司尚未確認在收購執行契約中約定其他條件(包括中國的其

他監管機構必須的批准)的實現。 
 
本公告乃本公司自願作出。 
 
本公司董事會提醒投資者及股東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，務須謹慎行事。 
 

 

2012年7月13日中國福建 
*本公司之英文名稱僅供識別 


